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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

穗环行复〔2015〕34 号 

 

申  请  人：芦某某  

经营 场 所：广州市南沙区南沙某某某酒家 

被 申 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环境保护局 

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15 年 9 月 6 日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（南环罚字〔2015〕146 号）的具体行政行为，向本机关提起

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 

申请人请求，撤销南环罚字〔2015〕14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 

（一）申请人自开业起，就一直积极办理环评手续，但一直

不予办理，后来委托中介公司办理，已经有环评同意书。 

（二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，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

行为。申请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，第一时间写了申辩书要

求听证，但未收到任何答复情况下，被申请人未责令当事人改正



 

2 

 

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，直接下处罚决定书，申请人认为程序不妥。 

（三）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，未

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

记表的，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，逾期不补办手续，责

令停止，可以罚款。申请人在未收到限期补办通知书和整改通知

书的情况下，直接处以罚款，申请人认为程序不妥。 

    （四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当事

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主动消

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；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

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三十八条调查终结，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

进行审查，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如下决定：确有应受行政处

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

违法行为轻微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根据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七条（三）建设项目对环境影

响很小，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，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。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》中，餐厅属于(V175)，不需

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对环境影响很小，且现在也正主动改正问

题，补办环评手续中。此外，申请人在收到告知书后，主动对排

水进行了处理，违法行为轻微，而且未造成危害后果，依法可以

不予行政处罚。 

（五）在申请人附近还有很多小餐厅，环境更加恶劣，但未

收到任何处罚通知，执法者不能选择性执法。环保靠大家，要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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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为主，作为执法者应该在源头上避免污染发生，而不是通过处

罚手段取代管理，以罚代管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
  （一）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14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在法定职责范围内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

十条的规定，…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，对

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故被申请人作出的

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具有法定职责。 

（二）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146 号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依据的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。2015 年 5 月 26 日，经被

申请人执法人员检查发现，申请人在广州市南沙区 xx 街 xx 村 xx

工业区 x 排 x 座 x 楼 xxx 号建成中餐制售项目（属于《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中 V175 项），投资额 70 万元人民

币，于 2012 年 3 月建成并投入经营。现场检查时，申请人正常营

业。申请人上述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 400 平方米，内设餐饮服务

大厅 1 个，包间 8 个，设餐位约 120 个，厨房主要设备有燃环保

油炉头 4 个（2 备 2 用），产生的油烟经烟管引至屋顶天面排放，

餐饮废水未经处理经下水道排入金洲涌。申请人未办理上述中餐

制售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。以上事实，

有执法人员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对申请人进行执法检查所做的《现

场检查记录》、《询问笔录》、现场检查照片、申请人个体工商

户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经营者芦某某身份证复印件、调

查报告、立案登记表、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南环听告字〔2015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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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95 号）及送达回执、陈述申辩意见书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案

件评议会议记要、行政处罚案件审议表等证据为证。 

（三）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。被申请人于 2015

年 5 月 26 日对申请人进行调查取证，同年 6 月 11 日立案查处，

同年 6 月 16 日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南环听告

字〔2015〕095 号）；同月 18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书面

陈述申辩意见。本案经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审议小组会议审议，依

法于 9 月 6 日作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14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

并于同年 9 月 22 日向申请人送达了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（四）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据的法律正确。被申请

人针对申请人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，

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，适用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

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，责令申请人停止广州市南沙区南沙某某某

酒家中餐制售项目的生产、使用，并处罚款 10000 元，属正确适

用法律。 

（五）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南环罚字〔2015〕146 号行政

处罚的理由不成立。 

第一，申请人提出其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，也未造成严重后

果，没有任何实质的证据支持，不能免除申请人办理中餐制售项

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的应尽法律义务。 

第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二

款的规定，“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

予行政处罚”。但申请人中餐制售项目至今未取得其建设项目环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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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手续，主体工程已正式投入生产及使用，未及时纠正违法行

为。因此，申请人不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

七条第二款中规定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条件。 

第三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《关

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答复意见》（法工委复

〔2007〕2 号）的精神：“关于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文件却已建成建设项目，同时该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主体工程正

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，应当分别依照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三

十一条、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

相应处罚。”故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却

已建成建设项目和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

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，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

的为两个不同违法行为，应当分别对其进行处罚。本案中，被申

请人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对其中餐制

售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验收

不合格，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

罚，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没有先限期整改、

再作出行政处罚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的程序合法。 

第四，被申请人在作出上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前，已经告

知申请人有要求听证和提出陈述申辩的权利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

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。2015 年 6 月 18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

递交了书面陈述申辩意见，其递交的《行政处罚申诉书》中，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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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被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意见，并未提出听证申请。故申请人称

其已向被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与事实不符。 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146 号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认定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适用法律正确、处罚种类

和幅度适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。 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于 2012 年 3 月在广州市南沙区 xx 街 xx

村 xx 工业区 x 排 x 座 x 楼 xxx 号建成广州市南沙区南沙某某某酒

家，领取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（注册号：440110600082068），

核定经营范围为中餐制售（餐饮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 月 23

日），具体从事中餐制售项目。2015 年 5 月 26 日，被申请人现场

检查发现，申请人项目正常使用，主要生产设备有燃环保油炉头 4

个（2 备 2 用），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经烟管引至屋顶天面排放，

餐饮废水未经处理经下水道排入金洲涌；申请人未办理上述建设

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。2015 年 6 月 16

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送达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南环听告

字〔2015〕095 号）；同月 18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书面

陈述申辩意见，但未提出听证申请。本案经被申请人行政处罚审

议小组会议审议，被申请人于2015年9月6日作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

14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责令申请人停止广州市南沙区南沙楚湘源酒

家中餐制售项目生产、使用，对其处以罚款 1 万元，并于同年 9

月 22 日送达。申请人不服上述处罚决定，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

议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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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，建设项目

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该建设项目方可正式

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第二十八条规定，违反本条例规定，建设项

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、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

合格，主体工程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，由审批该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境保护

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，可以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 

本案中，申请人从事的中餐制售项目，属于《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环境保护部令第 33 号）中的 V175 项“餐

饮场所”项目（原环境保护部令第 2 号中的 V21 项），应当执行国

家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的要求，办理环境影响评

价手续，且在项目需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验收合格后，项目主体工程方可投入使用。但是，申请人在需

要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，建设项目主

体工程即投入使用，违法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。针对申请人的上

述违法行为，被申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八条的规定进行处罚，符合法律法规规定。被申请人依法对申

请人进行了处罚听证告知，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仅提交了书面陈

述申辩意见，未提出听证申请，被申请人依法作出南环罚字〔2015〕

14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并送达，程序合法。基于违法行为具体

情节和危害后果，被申请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作出的处

罚决定内容并无不当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“三同时”制度是国家对于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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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贯规定，执行该制度是申请人应当主动履行的法律义务。被申

请人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对申请人在建

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情况下，主

体工程已投入使用的违法事实依法实施行政处罚，该具体行政行

为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正确，内容并

无不当。 

关于申请人提出的对环境影响很小、未造成严重后果，且主

动改正问题、补办环评手续，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意见。本

机关认为，申请人在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

验收合格的情况下，中餐制售项目主体工程已自 2012 年 3 月投入

使用，违法状态一直持续至今，产生的废气及废水等污染物未经

处理外排，其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罚；此外，被申请人已综

合考量申请人的违法行为的性质、情节、危害后果及改正情况等

因素，并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及幅度内依法作出行政处罚；因

此，申请人的上述意见无法律依据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规定，经审查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  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南环罚字〔2015〕146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

向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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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环境保护局 

2016 年 2 月 3 日 

 


